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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8/2021_2022__E5_AE_89_

E5_BE_BD_E5_B8_88_E8_c67_648895.htm 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根据安徽省教育厅《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

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》（教高[2009]5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校办学实际，现对《安徽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

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进行修订。修订内容

主要是在自考类学生申请学位的外语水平及申请年限上作了

调整，自考类学生申请学士学位须参加由省教育厅组织的成

人学士学位外语统考且成绩合格，申请时间由毕业后两年调

整为一年，且只有一次机会；另将函授类学生申请学位的课

程平均成绩由75分调整为70分，由两门以上课程补考不授学

位调整为四门以上课程补考不授学位。现将安徽师范大学成

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》印发给你们

，请遵照执行。 《细则》的施行时间为2009年6月1日，但考

虑到成人教育学生的切身利益，经与省教育厅学位委员会协

商，09年6月及以前毕业的自考类学生学位申请仍按照修订前

的条件执行。 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利用本次修订机会，向广大

成人教育学生积极宣传，保证每一位成教学生都能了解成人

学士学位评审的程序和条件。 特此通知！安徽师范大学成人

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则 根据国务院学位

委员会《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暂行规

定》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（88）学位012号）和安徽省教育厅

《安徽省普通高等学校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

位实施细则》（教高[2009]5号）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



本细则。 第一条 授予对象 经教育部批准备案、国家承认其学

历的各种办学形式（含脱产、业余、函授、网络教育、自学

考试等）培养的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。 第二条 授予

机构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 第三条 学术水平 按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学位条例》第四条的要求执行，即高等学校本科毕业

生，成绩优良，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，授予学士学位： （一

）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； 

（二）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者担负专门工作的初步能力

。 第四条 申请时间 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应

当贯彻“择优授予”的原则。学位申请者必须在获得本科毕

业证书后的一年内，向我校继续教育学院提出学位申请（只

有一次申请学位的机会）。 第五条 申请条件 （一）脱产、业

余、函授类 1、在学习期间，无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

行为； 2、在学习期间，未受到严重警告以上（含严重警告

）处分； 3、在学习期间，未受到所在单位行政处分； 4、未

因学业原因受到留、降级学籍处理； 5、在学期间未出现累

计有四门以上课程经补考后及格； 6、在学期间教学计划规

定的各门课程总平均成绩达到70分及以上； 7、毕业论文（设

计）成绩达到良好（含良好）以上； 8、参加由省教育厅组

织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申请学士学位外国语水平全省

统一考试（以下简称成人学士学位外语统考）成绩合格； 9

、参加本校组织的两门专业主干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。 （二

）自学考试类 1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遵纪守法，品行端正

； 2、毕业论文（设计）成绩达到良好（含良好）以上； 3、

参加由省教育厅组织的成人学士学位外语统考成绩合格； 4

、高等教育师范类自学考试还须参加本校组织的两门专业主



干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。 第六条 工作程序 （一）凡符合申请

条件的我校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可向校继续教育学院提

出授予学士学位的书面申请，继续教育学院对照条件向校学

士学位办公室提出择优推荐者名单，同时提交思想政治表现

及全部课程的考试考核成绩、毕业论文（毕业设计）成绩、

本科毕业证书原件或复印件、英语合格证等相关档案材料。 

（二）校学士学位办公室对申请者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后将相

关材料交有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审。 （三）校学士学

位办公室将有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复审认定合格的申请

者名单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审。经审批通过者由校学位

评定委员会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未通过者不再补授学士学位

。 学位申请者和推荐部门在申请、推荐、受理、审核、授予

过程中，凡有弄虚作假的，一经查出，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

严肃处理，直至撤销已授予的学士学位。 第七条 本实施细则

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自2009年6月1日开始施行。

原《安徽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实

施细则（试行）》及有关成人学位授予文件同时废止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实施细则由校学士学位办公室负责解释。百考试题

收集整理 相关推荐： 安徽师范大学2010年本科毕业生学位授

予细则(试行)通知 安徽2010年师范类自考生申请学位加试通

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